庭外和解协议书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鉴于乙方尚有货款未向甲方清偿，甲方已向       [市]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案号：(  ) 民初字第   号）。为妥善解决纠纷，维护双方合作关系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和解协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债权债务确认​​
双方共同确认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乙方尚欠甲方货款总计人民币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元整）。双方对该债权债务事实及金额均无异议。
本案的诉讼费用，待甲方办理完毕撤诉手续、法院确定具体数额后，     方承担。
二、还款计划​​
甲方同意乙方按以下分期计划偿还上述款项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支付人民币    元；
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支付人民币    元；
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支付人民币    元；
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支付人民币    元；
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支付剩余全部款项人民币    元。
乙方每次付款前，甲方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合法发票。
三、撤诉安排​​
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第一笔款项后，甲方应在    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。双方的合作关系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可正常维持。
四、违约责任​​
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任何一笔款项，则视为严重违约。甲方有权：
(1) 就本协议项下全部未付款项（包括未到期部分）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（或：立即提起诉讼）；
(2) 要求乙方自逾期之日起，按           计算支付逾期利息。
若甲方在收到乙方第一笔款项后，未按约定申请撤诉，乙方有权暂停履行本协议的付款义务，且不视为违约，并保留其在该案中的所有诉讼权利。
五、其他约定​​
本协议为双方和解所立，不作为案号为( )民初字第    号案件的庭审证据使用。
本协议生效后，即视为双方就本协议所涉争议已一次性了结，除本协议约定外，双方互不再追究其他任何责任。
本协议一式    份，双方各执    份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: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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